
政策效果显现

房地产市场回暖迹象增多

●本报记者 王舒嫄

多家机构监测数据显示，3月以

来，房地产市场回暖迹象增多。专家认

为，部分城市房地产成交量回升，在一

定程度上体现了近期房地产信贷投放

恢复及多地加大“因城施策” 力度的

效果。总体看，市场出现了一些底部企

稳迹象，但完全企稳尚需时日。

一二线楼市成交量回升

中指研究院（简称“中指院” ）

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以来代表

性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量总体上升。

其中，一、二线城市环比升幅较为明

显，但受去年高基数影响，同比降幅

进一步扩大。

中指院数据显示，3月1日-27

日， 四个一线城市新房成交总量较2

月上涨12.0%。 其中，北京升幅显著，

达80.4%； 广州升幅34.0%， 位居第

二。 同比来看，一线城市新房成交总

量下降44.2%。 其中，上海降幅显著，

达 51.2% ； 深圳降幅居次位 ，约

44.9%。

二手房方面，中原地产监测数据

显示，3月1日-28日， 北京二手房成

交14244套， 预计3月网签将达到1.6

万-1.7万套， 已接近2021年 “小阳

春”末期的成交水平。

二线代表城市方面，中指院数据

显示，3月以来成交总量环比上涨

32.3%，同比下降47.4%。 环比上升的

城市中，苏州升幅显著，为67.4%；福

州次之，升幅为53.4%；武汉升幅为

51.2%，位居第三。 重点监测的城市

中，南京环比降幅较大，为20.8%。 三

线代表城市成交总量环比下降

10.4%，同比下降75.5%。

西南证券研报显示，3月1日-26

日，其重点监测的全国43个城市商品

房累计销售面积环比上涨9.4%，同比

下降45.8%。 其中，一线城市同比下降

40.5%，环比上涨7.6%；二线城市同比

下降41.0%，环比上涨199%；三、四线

城市同比下降56.0%，环比下降6.1%。

“除上海外，其余一线城市成交

量均明显回暖，北京回暖态势尤为明

显，环比上涨73.4%；重点监测的二线

城市中，除杭州和南京外，其余城市

成交量均呈现环比上升；三、四线城

市表现各异。整体来看，长三角、大湾

区等区域的城市表现较好。 ” 该研报

表示。

虽然各家机构给出的数据不尽

相同，但重点城市房地产市场成交量

环比上升的态势在各口径数据上均

有所体现。

完全企稳尚需时日

业内人士表示，3月以来，部分城

市房地产成交回升，既受到季节性因

素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稳定

房地产市场运行系列举措的效果。 不

过，各线城市表现有所分化，三、四线

市场还在继续调整，同比降幅仍然较

大，表明市场完全企稳尚需时日。

“3月以来重点城市新房成交规

模回升，部分是受2月低基数的影响，

同时也表明信贷环境改善以及重点

城市调控政策优化的效果开始显现，

部分城市成交规模逐步见底。 ” 中指

研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

文静分析称。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近期苏

州、杭州、南京、武汉等多个城市房贷

利率出现下调。 比如，杭州当地银行

首套房贷款利率普遍由一个月之前

的5.7%左右下调到目前的5.3%左右，

二套房贷款利率由之前的5.9%下调

到目前的5.5%左右。苏州地区部分银

行首套房贷款利率已降到4.6%。据贝

壳研究院统计， 其重点监测的103个

城市中，有82个城市的主流房贷利率

出现不同程度下调。

在房贷利率走低的同时，不少城

市房贷放款速度明显加快。 贝壳研究

院数据显示，3月以来，103个重点监

测的城市住房按揭贷款平均放款周

期在1个月左右， 接近2020年三季度

时最快的速度。 其中，上海平均放款

周期较上月缩短超过20天。 目前，近

五成的城市放款周期不到1个月，19

城放款周期低于20天。 其中，长三角

城市占13个。

专家认为，随着房贷“降价”“扩

量” ，进入4月，部分城市或迎来住房

需求释放，但短期内市场仍将处于楼市

政策优化与置业信心筑底的过程之中。

“整体而言， 当前房地产市场活

跃度还不高，购房者置业信心尚未得

到根本修复，部分地区疫情反复进一

步拖累市场恢复节奏，全国市场企稳

尚需一定时间。 ”陈文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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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项目

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富力” ）是我司参股公司，我司持股比例50%，为

满足中交富力开发建设需要，各股东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中交富力提供股东借款，我司按持股比例

向中交富力提供股东借款合计12,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6个月，借款年利率8%。

2、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东盛” ）是我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我司持股

比例50%，为满足中交东盛开发建设需要，各股东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中交东盛提供股东借款，我司

按持股比例向中交东盛提供股东借款5,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12个月，借款年利率7%，融资顾问费

（年）1%。

3、本次财务资助在我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内，不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一、财务资助进展情况概述

（一）财务资助基本情况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为支持下属房地产项目公司开发建设，拟向项目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具体如下：

1、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富力” ）是我司参股公司，我司持股比例50%，北

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 为满足中交富力开发建设需要，各股东按持股比例以同等

条件向中交富力提供股东借款，其中我司按持股比例向中交富力提供股东借款合计12,000万元，借款期

限不超过6个月，借款年利率8%。

2、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东盛” ）是我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我司持股

比例50%，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9%，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股比例1%。 为满足中交富力开发建设需要，各股东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向中交东盛提供股东借款，

我司按持股比例向中交东盛提供股东借款5,000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1年，借款年利率7%，融资顾问费

（年）1%。

本次财务资助不会影响我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主板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二）审议情况

我司曾于2021年8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2021年8月30日召开2021年第十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财务助额度的议案》，同意我司为符合条件的项目公司提

供财务资助总额度150,000万元，对单个被资助对象的资助额度30,000万元。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前，我

司已使用财务资助总额度56,442.25万元；本次提供财务资助后，我司已使用财务资助总额度73,442.25

万元，使用为中交富力财务资助额度12,000万元，使用为中交东盛财务资助额度5,000万元。本次财务资

助符合前述财务资助额度使用条件，未超过财务资助总额度，不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接受财务资助方的基本情况

1、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8年1月

法定代表人：宗鸣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区中关村延庆园风谷四路8号院27号楼1483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建筑材料、五金、电子产品；物业管理；机动车公共停车场管理服

务；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房地产咨询。（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持股比例50%，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50%。。

经营情况： 中交富力正在对北京市延庆区延庆新城03街区会展中心东侧相关地块项目进行开发建

设，经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年末/

2020年1-12月

419,605.78 -16,891.66 181.45 -25,256.64 -25,575.36

中交富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尚有对中交富力未到期财务资助 33,000�万元，无逾期情况。

2、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19年5月

法定代表人：李前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华路633号万派中心308-40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新区综合开发与旧城改造；城市综合服务设施建

设；城乡一体化开发与经营；酒店管理；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与上述业务服务相关的技术开发与服

务、研究设计及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我司持股比例50%，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9%，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1%。

经营情况：中交东盛正在对KCPL2018-10-A2、KCPL2018-10-A3国有建设用地进行开发建设，经

营情况正常,最近一年经审计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20年末/

2020年1-12月

292,456.90 17,422.37 0.00 0.00 -1,990.77

中交东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

除本次财务资助外,�我司对中交东盛无其他财务资助。

三、项目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9,478.157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63号2301

成立时间：2002年4月24日

法定代表人：杨培军

经营范围：销售酒、饮料；住宿；餐饮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游泳（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房地产开

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咨询；自有房屋出租；酒店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销售珠宝、

眼镜、服装；健身服务；洗衣服务；会议服务；打字、复印。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广州富力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95.9850%股权， 富力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0150%股权。

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中交富力提供财务资助。

2、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路1006号房屋二楼2047号

成立时间：2015年9月06日

法定代表人：李春秋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地产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

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房地产经

纪业务；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碧桂园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云南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本次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

对中交东盛提供财务资助。

3、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出资额：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场所：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春融街上海东盟大厦A座701号

成立时间：2019年4月29日

法定代表人：程熙文

经营范围：建设项目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程熙文等自然人。

昆明众鑫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我司关联方，本次按持股比例

以同等条件对中交东盛提供财务资助。

四、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

1、对中交富力的财务资助协议

协议一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与期限：合同项下借款金额10,000万元，期限半年，可提前还款。

利率与利息：借款年利率为8%，利随本清或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付息。

协议二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中交富力（北京）置业有限公司。

金额与期限：合同项下借款金额2,000万元，期限半年，可提前还款。

利率与利息：借款年利率为8%，利随本清或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付息。

2、对中交东盛的财务资助协议

出借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人：昆明中交东盛房地产有限公司。

金额与期限：合同项下借款金额5,000万元，期限1年，可提前还款。

借款用途：项目开发建设。

利率与利息：借款年利率为7%，利随本清或经双方协商一致可提前付息。

融资顾问费：费率标准1%。

五、财务资助风险防范措施

我司在提供资助的同时，将加强对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积极跟踪项目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和项目

建设的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安全。

六、董事会意见

我司本次对项目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有利于保障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的顺利推进，符合公司正常

经营需要；项目公司所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发展前景良好，公司经营正常。公司派驻管理人员及财务人员参

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七、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将募集

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2022年2月28日，我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1,190,175.54万元，占我司2020年末经审

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389� %； 其中我司对有股权关系的房地产项目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余额为 809,

735.80万元，占我司2020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264� %；合作方从我司并表房地产项目公司调用

富余资金余额为380,439.75� �万元，占我司2020年末经审计归母净资产比例为124� %。 我司不存在逾期

未收回的借款。

九、备查文件

1、我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次会议决议。

2、我司2021年第十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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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介绍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中交地产，证券代码：000736，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连续2个

交易日内（2022年3月28日、3月2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调查核实，并与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沟通，关注并核实情况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未发现公司近期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

（三）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

息。

（四）经向公司管理层、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

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五）经向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问询，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一）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公司预计在2022年4月15日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不存在需披露业绩预告的情况，公司未

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提供。

（二）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为我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

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网站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29日

国家能源局：着力培育能源新产业新模式

●本报记者 刘杨

3月 29日，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

《2022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坚

持以立为先，深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要求以及《“十四五” 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划》，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着

力培育能源新产业新模式，持续优化能

源结构，加快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继续实施整县屋顶分布式建设

《意见》 提出， 大力发展风电光

伏。 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基

地为基础、 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

能的煤电为支撑、 以稳定安全可靠的

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

给消纳体系。

继续实施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

发建设，加强实施情况监管。 因地制宜

组织开展“千乡万村驭风行动” 和“千

家万户沐光行动” 。 充分利用油气矿

区、工矿场区、工业园区的土地、屋顶资

源开发分布式风电、光伏。 优化近海风

电布局， 开展深远海风电建设示范，稳

妥推动海上风电基地建设。积极推进水

风光互补基地建设。

事实上，我国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

自开发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分布式光伏

开发明显加速。 据国泰君安统计，2021

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中，分布式光伏占

全部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超五成。 2021

年全国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

县累计备案容量4623万千瓦， 主要分

布在山东、河南和浙江；累计并网容量

1778万千瓦，主要分布在山东、浙江和

广东。

兴业证券表示，光伏“整县推进”

政策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同时配合清洁

能源大基地的加速推进， 预计 “十四

五” 时期我国光伏装机有望呈现多场

景稳定增长的局面。

因地制宜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

《意见》提出，积极发展能源新产

业新模式。 加快“互联网+” 充电设施

建设，优化充电网络布局。 因地制宜开

展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探索氢能技术

发展路线和商业化应用路径。组织实施

《核能集中供热及综合利用试点方

案》，推进核能综合利用。 开展地热能

发电示范，支持中高温地热能发电和干

热岩发电，积极探索作为支撑、调节性

电源的光热发电示范。

《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明确

可再生能源制氢是氢能主要发展方向。

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公司氢能技术

运营部副总经理董斌琦认为，可再生能

源制氢结合氢燃料电池，可以调节电网

负荷和储能，能够大幅提高可再生能源

发电并网比例，减少弃水、弃风、弃光。

《意见》还指出，要加大能源技术

装备和核心部件攻关力度，积极推进能

源系统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升能源产

业链现代化水平。

在加强能源科技攻关方面， 要加快

实施《“十四五” 能源领域科技创新规

划》。 持续推动能源短板技术装备攻关，

重点推动燃气轮机、油气、特高压输电、

控制系统及芯片等重点领域技术攻关。

推进深远海海上风电技术创新和示范工

程建设，探索集中送出和集中运维模式。

加快新型储能、 氢能等低碳零碳负碳重

大关键技术研究。 继续抓好核电科技重

大专项和《核电技术提升行动计划》，加

快突破一批新型电力系统关键技术。

长城国瑞证券分析师胡晨曦认为，

能源行业信息化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一环，能源企业应

深化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

信息技术与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各环

节的融合，构建安全可控、绿色低碳、高

效敏捷等综合性能源信息基础设施。

130家公司预告一季度“成绩单” 近9成报喜

Wind统计显示，截至3月

29日，A股共有130家上市公

司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114

家预喜，预喜比例为87.69%。

从行业看，化工、有色、电气、

医药等行业业绩增幅居前。其

中，光伏产业链、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的相关上市公司业绩

表现优异。

●本报记者 董添

114家公司预喜

上述预喜的114家上市公司中，

略增44家、扭亏4家、续盈4家、预增62

家。 已披露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整体

保持了较好的业绩增长。

净利润方面，预计一季度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限超

过1亿元的有55家，预计超过3亿元的

有26家， 预计超过10亿元的有11家。

贵州茅台、通威股份、中国核电、特变

电工、 华鲁恒升5家上市公司预计一

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下限超过20亿元。

其中， 贵州茅台以166亿元的归

母净利润， 暂列A股一季度 “预盈

王” 。 公告显示，2022年以来，公司产

品销售势头向好， 市场呈现旺销态

势， 顺利实现了 “开门稳”“开门

红” 。经公司初步核算，公司预计一季

度实现营业总收入331亿元左右，同

比增长18%左右；预计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6亿元左右，

同比增长19%左右。

从增速来看， 剔除扭亏公司，预

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增幅下限超过10%的有92

家，预计超过30%的有72家，预计超

过100%的有29家。 雅化集团、盛新锂

能、天际股份、多氟多、浙江新能、奥

泰生物6家上市公司预计一季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幅下限

超过500%。

多行业业绩增幅居前

从行业看，化工、有色、电气、医

药等行业业绩增幅居前。

部分细分行业龙头股在一季度

业绩预告中表示，报告期内下游需求

超预期，使得业绩出现大幅增长。 这

在光伏产业链、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相

关上市公司中尤其突出。

光伏产业链方面，通威股份预计

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9亿元至52亿元， 同比增长

478%至51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预计同比增长 503%至

541%。 公司表示，业绩变动的主要原

因是，报告期内，光伏装机超预期，多

晶硅产品需求旺盛，市场价格同比上

涨，公司新产能有效释放，产量同比

提升，实现一季度量利双增。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方面，雅化集

团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9亿元至12亿元， 同比

增长1053.67%至1438.22%。 报告期

内， 公司民爆业务继续稳中求进，业

绩稳步增长；锂行业需求不断攀升，锂

盐产品价格持续上涨， 公司抓住机遇

释放产能，增加销售，锂盐产品销量逐

步提升，锂业务利润大幅度增长。

盛新锂能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亿元至11

亿元，同比增长765.24%至957.52%。

公司表示，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报告期内， 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下

游客户对锂盐的需求强劲增长，锂盐

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公司锂盐业务利

润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国信证券研报表示， 预计未来4

年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年复合增速

达44%，2025年全球锂电池需求量将

达1786GWh。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杨红

2021年全国整县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县累计备案容量4623万

千瓦，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南和浙江；累计并网容量1778万千瓦，主要分

布在山东、浙江和广东。

4623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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